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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5和 116 

 

1996-1997两年期方案预算 

 

1998-1999两年期方案预算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年组织会议 

和实质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所引起的订正概算 

 

秘书长的报告 

 

 

    1.  本报告的目的是通知大会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组织会议和实质

性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引起的经费需要  

    2.  经社理事会就各区域委员会的政府间机制结构改革问题通过了若干决议,

特别是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1997年 7月 18日第 1997/4号决议),非洲经济

委员会(1997年 7月 18日第 1997/5号决议),以及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1997年 7月

18日第 1997/10号 第 1997/11号 第 1997/12号和第 1997/14号决议) 在某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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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这些区域委员会的政府间机制的结构改革将使 1996-1997两年期或 1998-1999

两年期的会议日历不得不改变 秘书长打算斟酌情况由 1996-1997两年期方案预算

或 1998-1999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有关款次中编列的经费来融通这些委员会会议事

务所需的订正费用  

    3.  经社理事会还通过了若干决议和决定,其中授权有关职司委员会 常设委

员会或专家组织除进行 1996-1997两年期方案预算或 1998-1999两年期方案概算最

初编列的活动外,还采取其他活动,包括举行会议 经社理事会在通过决议和决定之

前,秘书长根据议事规则第 31 条的规定,酌情向经社理事会提供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的说明 应当指出,这些说明没有一项涉及实质性额外费用需要 这些说明只讨论

会议事务所需的额外费用 秘书长在每一项说明里,通知经社理事会:(a) 1996-1997

两年期方案预算或 1998-1999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会议事务款次下编列了经费,不仅

用于预算编制时安排的会议,而且还用于后来授权的会议,只要会议的数目和分配

办法与往年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一致;(b) 因此,有关决议/决定所引起的额外费用

需要必须在有关两年期方案预算所列联合国会议的会议服务费用总额范围内融

通;(c) 有关决议/决定要求的会议的会议服务实际费用应酌情在 1996-1997 两年期

或 1998-1999两年期的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中向大会汇报  

    4.  经社理事会在 1997年 7月 23日题为 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及

有关不容忍问题 的第 1997/293号决定中核准人权委员会的下列要求,即向大会提

出建议,至尽于 2001年召开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及有关不容忍问题世界

会议,并为该会议进行若干筹备活动 第 1997/293号决定案文已以文件 A/C.3/52/L.9

提交大会 如果大会就经社理事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将根据既定的程序向大会本届

会议提交关于该决定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5.  在第十六届会议上,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通过三项决定(E/1997/L.23)如下: 

    (a) 决定草案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切到目前积压等待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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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委员会审议的报告数量以现有安排进行将需三年才能审毕,核准作为例外情况在

1998年举行一次为期三星期的委员会会议和为期一星期的会前工作组; 

    (b)  决定草案二 理事会注意到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纽约不时举

行会议可进一步增进其工作的效率和地位,核准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于 1998 年未

期在纽约举行; 

    (c)  决定草案三 理事会忆及大会尚未就其第 1993/297号和第 1995/302A号

决定采取任何行动,并注意到目前已向人权事务委员会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

儿童权利委员会成员支付酬金,吁请大会采取适当行动纠正这种情况,核准从 1997

年起向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支付酬金  

    6.   关于这些提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已以文件 E/1997/L.44 提交经社

理事会 按该说明估计,决定草案一和二的额外经费需要为在 1998-1999 两年期方

案概算第 22款人权项下编列旅费 219 800美元,在第 27E款会议事务项下编列 952 

800美元(按全额计算) 但是,后来经社理事会将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建

议推迟到拟订 1997年 12月召开的 1997年实质性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上审议 如

果经社理事会在实质性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上就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

建议采取行动,秘书处将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本报告增编,通知大会经社理

事会的行动可能引起的任何所需额外经费  

    7.  概括地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7年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在现阶

段没有引起额外费用,无需要求在 1996-1997两年期或 1998-1999两年期增拨经费  

- - - - - 

 


